




6.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、完成及缺陷修复。

7.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、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，
其中开工预付款金额为：( 签约合同价-暂列金) *10%= (1733747-50620)

*10%=168312 .7元。
8. 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，工期为 个月 。

9. 本协议书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之

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书自全部工程完工后经交工验收合格、缺陷责任期满签发
缺陷责任终止证书后终止。

10. 本协议书正本六份，合同双方各执正本三份。

11. 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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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发包人： 城步苗族白治且八数建语右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

委托代理人：

承包人： 湖南河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

委托代理人：

曰


